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「客家親子共學」實施計畫
1、 計畫目的：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為重新尋回家庭傳承母語之功能，結合客語薪傳師的力量，設計多元化課程，塑造親子共學之環境，促使父母、祖父母以客語與子女交談，提高家庭使用客語的頻率與機會，讓客語學習深入家庭。
2、 開班期間:即日起至107年3月31日止。
3、 規劃開設班數：透過客語薪傳師開設客語傳習班，媒合客語家庭（二代間）來共同學習客語，開設客語家庭傳習班者每班以12小時為原則，至少10人參加（應至少有一組客語家庭），每班最高以支給新臺幣1萬元為原則。
4、 申請方式及規定：
(1) 申請者請最遲於預定開班前十日將申請表（附件一）、經費概算表（附件二）、課程表、學員名冊及客語薪傳師證書影本向本處提出申請，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，本會得不予受理；表件不全者，本處得要求申請者限期補正，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，得不予受理。
(2) 開班人數與條件：每班學員以10-15人為原則，其中19歲以下成員須占1/3以上，並至少包括有一組客語家庭，每組家庭成員至少2人，且為2代以上。
(3) 開班場地：基於維護學員安全之最佳利益考量，可擇社區交通便利之學校、公共圖書館、合作之民間團體、文教基金會及宗教團體等提供有足夠使用活動空間，且符合公共安全標準之建物（含消防設施）。
(4) 上課時數：每班以12小時為原則，每次上課時間最多以100分鐘(2節)為限。
(5) 鐘點費：每節50分鐘以新臺幣800元整為上限。
(6) 雜支：每班以400元為上限，支用範圍以執行計畫所需為限。
5、 申請人應確實評估開課時段、每次授課時數及內容規劃之合適性，以符合家庭成員身心發展及有效學習之需求，且每班平均出席率須維持七成以上。
6、 辦理內容：
(1) 由客語薪傳師招募家庭成員，推廣親子共學，落實客語學習家庭化。
(2) 辦理內容：除教導家庭成員認識客家語言及文化，並可搭配實作課程，藉由互動過程中，瞭解家庭成員學習成效，並據以調整及補強各項學習方式與活動內容。
1. 安排多元客語學習活動：
（1） 以生活化內容為主要課程設計方向，透過遊戲、唱遊、繪本教學、實作等親子互動課程，將客語教學落實在生活中來提升孩童聽說能力，並增加父母、祖父母與孩子用客語交談的機會。
（2） 成果發表：由客語薪傳師以主題方式帶領客語家庭，透過客家伯公廟前樹下用打嘴鼓的形式辦理。
2. 凡參加「客家親子共學」實施計畫之客語家庭，應參與本縣客語友善環境計畫，其內容如下：
1、 應參與客語友善家庭成果發表會。前項成果發表會形式、地點另訂。
2、 應擔任秘密客實地訪視本縣客語友善環境實施情形，並填寫訪視評分表，並將訪視客語影音檔上傳打卡至Facebook「花蓮縣客家事務輔導團交流平台」。
3、 應依「花蓮縣客語友善環境設置作業要點」規定參與競賽評比。
4、 詳情請參閱「花蓮縣客語友善環境設置作業要點」（網址：http://hk.hl.gov.tw/files/15-1035-73257,c2243-1.php）。
7、 經費預算: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
	編號
	項 目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小計/元
	備 註

	1
	客語薪傳師鐘點費
	800
	12小時
	9,600
	每節支給新臺幣800元

	2
	雜支
	400
	1式
	400
	以執行計畫所需為限

	
	合計每班經費
	
	
	10,000
	


8、 核銷方式:
(1) 請於課程結束後1個月內，檢送核定函影本、收據、活動總經費支出明細表、支給項目之支出原始憑證正本、簽到表、課程表、成果報告書（含電子檔）、跨行通匯廠商或個人同意書(黏妥存簿影本)等資料報本處辦理核銷。逾期未請款，經本處通知限期請款，屆期仍未請款且無合理原因者，撤銷其申請案。
(2) 受委託者就委託案所提供之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，同意無償授權本處作為非營利目的之公開發表與利用。
9、 相關規定
(1) 請於每次上課地點處須標示「主辦單位:客家委員會、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」字樣。
(2) 各項宣導資料、布條及教材等，應於適當位置標明「主辦單位:客家委員會、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」字樣，未標明者，本處得撤銷或核減其經費。
(3) 學員名冊最遲應於開課一次後、第二次上課前，檢送學員名冊送本處核定。
(4) 訪視輔導：客家委員會或本處得視情況派員或委託學者專家訪視輔導，申請者不得拒絕。如經訪視發現缺失，應配合調整修正。違者且不配合修正者，則停止核撥相關經費。
(5) 受委託計畫之申請與執行，受委託者應覈實辦理，如有偽造不實之情事，應負法律責任。
(6) 成果報告書須檢附上課照片每次1張以上，並視活動性質分別檢附影音紀錄、研習心得或其他客觀上可稽查之資料供核。
(7) 參加學員若為學齡前兒童，得以點名單代替簽到表。
(8) 於補習班或安親班等地點開班者，須檢附家長同意書。
(9) 本處每年提供之經費額度視本處年度預算而定。
(10) 本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
花蓮縣「客家親子共學」實施計畫申請表

	一、申請計畫名稱：

	1.申請者： 
地址：□□□

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手機:
傳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e-mail：　

	2.計畫執行期間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3.計畫執行地點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請說明辦理地點，並勾選下列選項）
□學校(含幼兒園)(若為私立須附立案證明)　□圖書館 (若為私立須附立案證明)
□活動中心 □協會（須附立案證明）　　　 □文教基金會（須附立案證明） 
□宗教團體（須附立案證明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□其他（須附符合公共安全建物含消防設備之證明或立案證明） 
＊符合公共安全標準建物（含消防設施）□是 □否

	4.招生對象：____ 個家庭共_______人； 19歲以下成員共_______人

	二、計畫內容摘要：（請摘要計畫重點，限300字）


	三、課程內容：（請摘要課程重點，限300字）


	四、經費預算（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；金額以新臺幣計）

	1.計畫總經費
	

	2.其他機關(團體)補助金額
	

	3.申請本處補助金額
	

	五、應檢附申請資料

    □經費概算表 □課程表 □學員名冊 □客語薪傳師證書影本

	六、填表人：（簽 章） 
申請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申請資料請掛號郵寄或親送至：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文化保存科

地址：973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60號（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三樓）

電話：03-8527843轉221或217  傳真：03-8535174


附件二
花蓮縣「客家親子共學」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
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
	申請者
	（簽章）

	計畫期程
	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計畫總經費：       元，申請金額：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 元

	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：□無 □有：其他補助單位名稱              

	項目
	單價
	單位
	數量
	小計
	說明
	本會核定計畫經費
（申請者請勿填寫）

	
	
	
	
	
	
	金額(元)
	說明

	鐘點費
	800
	節/人
	
	
	
	
	

	雜支
	400
	式
	1
	400
	
	
	

	總 計
	
	
	
	
	

	備 註
	1. 講師鐘點費：每節支給新臺幣800元。
2. 雜支：每班以400元為上限，支用範圍以執行計畫所需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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